
“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

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小于和丈夫

小刘结婚一年多就闹起离婚，小刘不

同意，还开出了一份高额礼物清单，要

求小于按照上面的金额给予赔偿。

妻子有怨言
他心里只有摄影 洗衣机都不会用

27岁的小于和28岁的小刘是大学

同学，小于是陕北人，有时过节不回家，

小刘就在学校陪她。慢慢的两人开始在

一起，感情一直很好，毕业后没两年，他

们不顾家人反对偷偷领了结婚证。

婚后两人在西安城南枫林绿洲

小区租了一间房子，小于研究生毕业

后在一家国企上班，薪水不错。而小

刘大学毕业后一直钟情于摄影，也没

有固定收入，只是偶尔接一两个散活。

“结婚后才发现，家用电器他只

会用微波炉和电冰箱，连洗衣机都不

会用。”小于说小刘心里只有摄影，每

天回家唯一的事儿就是，整理他去外

面采风的照片。

丈夫不离婚
“礼物清单”有手机、巧克力……

今年年初，再也受不了的小于提

出离婚，没想到小刘坚决不同意。提

出离婚后没两天，小刘给了小于一个

笔记本，小于翻开笔记本，发现竟然是

一份礼物清单，总共十来页，详细记录

了他们相处5年来小刘送给自己的礼

物，价格总计13万余元。

“宁夏枸杞2000元，比利时巧克力

4000元，三星手机4000元，还有袜子、手

套这些小东西……他列的礼物有几百

个，我只记得几个金额较大的礼物。”小

于说，万万没想到曾经豁达的丈夫会做

这样的事情，“你说这像话么？礼物都送

给我了咋还能要回去？”近日，小于气愤

地说，“而且，他列出的钱数都是胡扯，他

怎么证明那些东西值那么多钱？”

朋友怎么看？
老公是想挽留妻子

现在，两人已经分居，但因为小刘

坚决不离，两人还僵持着。

近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两人大

学共同的朋友小钊，他说偶尔听小于

抱怨过小刘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心里

只有艺术。而且，小于在国企上班之

后心态也有些变化，变得更现实了。

小刘能够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肯定

是还想挽留妻子。 （据《华商报》）

妻子欲离婚，丈夫开13万礼物清单

手机成“第三者”小夫妻结婚一年闹离婚

近日，镇海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

案件，一对刚结婚一年的小夫妻闹离

婚，丈夫说婚姻出现了第三者，而这第

三者竟是手机。

丈夫邱先生今年29岁，妻子陈女

士26岁，两人于前年相亲认识，去年7月

领取了结婚证。然而今年7月，邱先生

却向镇海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开庭传票

送达给陈女士的当天下午，陈女士的母

亲拉着陈女士找到了法官，希望法官不

要判决离婚。陈女士在母亲旁边坐着，

却一句话没说，只是低着头不停地玩手

机。法官打电话给邱先生，劝和好的话

还没说两句，邱先生就说：“我们之间有

第三者，就是她的手机。她可以没有老

公，但不能没有手机！”说完就挂了电话。

开庭当天，邱先生说，“恋爱那会，

小陈经常给我发微信，有时聊到凌晨。

那时我觉得她很爱我，离不开我，结了婚

才知道，她是离不开手机。早上醒来第

一件事是玩手机，晚上睡觉最后一件事

还是玩手机，和她说话也心不在焉，每天

聊不上几句，家务活更是不做。”

之前，邱先生夫妻俩受邀去南京参

加好友的婚礼。两人打车去火车站坐

高铁，谁知刚上出租车，陈女士才想起来

把手机忘在家充电，一定要回家拿手

机。夫妻俩因此大吵一架，最后不欢而

散，邱先生自己一人去了南京。从南京

回来后他便到法院起诉离婚。

陈女士小声嘀咕道：“又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吵架第二天我就发微信给

他道歉，非得闹上法院。我已经保证少

玩手机了。”“连道个歉也要用手机，你看

气人不气人。”邱先生依旧不同意调解。

法官开庭审理后认为，邱先生未证明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和好有可能，判决

驳回了邱先生的离婚诉请。

判决后，陈女士再次保证少玩手

机，家务活也会多做。

（据《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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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小三赔付130多万元
江芬与曾雄系夫妻，早年一起移

民至欧洲某国；由于工作关系，曾雄常

居住在国内。两人在浦东潍坊路上有

一套房产和车库，系2004年前后共同

购买，权利人登记为曾雄。2008 年江

芬提起诉讼并获胜，经过房地产登记

部门核准，权利人变更为江芬和曾雄。

2009年3月，曾雄安排婚外情人王

玫和女儿住进潍坊路的房子。2012年，

江芬获悉情况后愤而起诉至法院，要求

王玫迁出。2012年10月31日，法院作出

民事判决：王玫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搬出。然而直到去年8月，王玫仍

未搬离。于是江芬再次起诉，要求判令

王玫支付房屋及车库的使用费，按每月4

万元计算，自2008年1月1日起计算至

王玫搬离之日止。经房产估价公司调

查，确定2009年3月的月租金为2.3万

元，去年10月的月租金为3.1万元。

今年2月，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王

玫以每月 2.3 万元标准支付 2009 年 4

月至 2013 年 9 月的房屋使用费 125 万

余元；以每月3.1万元标准支付2013年

10月至今年1月的房屋使用费12万余

元，同时还应支付至实际搬离之日的

房屋使用费。

二审调整使用费为每月1万元
王玫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

诉，并认为一审中存在诸多不合法规之

处——首先，原审没有依法追加曾雄为

共同诉讼人，导致一系列事实未能查

明。其次，王玫在权利人曾雄的同意下

入住系争房屋，主要目的在于给非婚生

子女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最后，从购

买至今，江芬对房屋从未过问，也从未有

出租的意思，原审直接以租金判罚不妥，

而且计算时间也有问题。

王玫入住系争房屋是否于法有

据？如果确实存在违法之处，又该怎么

计算房屋使用费？面对争议焦点，合议

庭展开分析。如王玫所言，入住房屋是

为了给女儿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故其

最初入住系争房屋具备一定的合法性，

并未通过不当手段非法占用系争房屋，

也非租房居住。因此，江芬要求王玫支

付自2009年3月1日起的房屋使用费，

缺乏依据，合议庭不予支持。

2012年6月，江芬起诉要求王玫搬

离；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王玫2012年11

月后继续居住在房屋内，缺乏合法依据，

侵犯了江芬的合法权益，故王玫应当支

付相应的房屋使用费。但如果以市场租

金为标准计算房屋使用费显得过于苛

刻，故合议庭酌情调整为每月1万元。

从2012年11月1日算起至今年5月，王

玫已居住19个月，因此应支付房屋使用

费19万元。（人物系化名）

（据《解放日报》）

小三携女住进夫妻共有房 原配怒讨租金

丈夫养的小三居然住在自家房屋里，这让江芬异常愤怒，她

打官司要求小三王玫支付高额房屋使用费。面对一审法院
130多万元的判决赔偿金，王玫认为不公平。近日，上海一中
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王玫支付房屋使用费19万元。

台湾富商在大陆坐牢期间，妻

子不仅盗取 2 亿元新台币（4000 万

元）家财，还包养情夫。台最大铜废

弃物处理厂永源化工总裁吴旻鸿，

七年前被控逃漏税被大陆判监禁五

年，其间妻子红杏出墙，掏空公司 2
亿元讨好情夫，在吴获释前，带着财

物、三名子女逃到大陆。吴将妻子

告上法院，法院近日一审判这名妇

人监禁16年半。

49 岁的吴旻鸿称 2007 年他在

广东四会与大陆人合资成立铜污泥

回收精炼厂，委托当地报关公司处理

进口含铜废料，但报关公司竟借机以

其他物品名义蒙混逃税，结果被发

现，吴被牵连其中，判监禁五年。

妻子花百万与情夫游日本

在吴旻鸿入狱期间，比他大 5
岁、育有两子一女的妻子蔡玫华，竟

然搭上曾任导游的男子孙德立，不

久到吴位于桃园芦竹的别墅偷情，

之后蔡更肆无忌惮地将孙带回新北

三重住所，要子女叫情夫“叔叔”。

在吴身陷囹吾期间，蔡挥霍无度，不

单止宝马X5、奥迪、捷豹、悍马等四

部进口车供孙与家人使用，而且最

少为孙购买七款名表，为自己买下

超过 200 个名牌包包，她更在多家

珠宝店购买大批裸钻。

至 2012 年，吴旻鸿获释回到

台湾，见到住所空无一人，家中却留

有比一个人高的名表盒、妻与情夫

合照及大批钻石鉴定书，让他气愤

不已。吴在家中发现妻子曾花掉

400 万元新台币（81 万元），与情夫

同游日本；妻子大手购买名表，有表

厂将她列为 VIP，并特别寄邀请函

请她与孙一同参观瑞士总厂。

三子女留粤未能返台

吴旻鸿发现蔡玫华卷走他的

大批家财，更带着三名子女到广州

番禺匿藏，作为打离婚官司的筹

码。这一切让吴极度愤怒，于是向

警方报案后，内地公安在去年 5 月

将蔡拘捕，并以两岸合作打击犯罪

机制送回台，至于子女则被孙的同

伙送往清远，吴多次向两岸求助，但

至今仍无回音。桃园地方法院近日

审理案件，法院认定蔡玫华曾经盗

刷吴旻鸿的信用卡 211 次，被判监

禁 12 年，而她侵吞吴的公司 1.5 亿

元新台币（约3000万元）则被判4年

半，两罪涉及 2 亿（4000 万人民币）

金额，分期执行，一审被判监 16 年

半。 （据中国青年网）

台商在大陆坐牢5年
妻子花4000万养情夫


